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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訂立性騷擾刑法的意見

         吳敏倫

          香港大學精神治療學系

（錄自95年在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的演講及討論）

定義問題

    性騷擾是一個很值得提出來給人注意的觀念，我很

支持在這方面的廣泛宣傳、教育和勸止，但不贊成立刑

法來『管制』，因為若要立法，為了確定它能夠被切實

地遵守或執行，對所要懲罰的行為，定義必須清楚明確

，但性騷擾卻和很多人際關係觀念如愛、尊重等等一

樣，是無法公平客觀地定義和測量的。  處理噪音騷擾

的投訴，也要看音量的大小如幾多分貝，但性騷擾卻全

賴主觀感覺，立起法來就只會引出更多紛爭。這種定義

的模糊不清，可以在現時有關的法律提案或政府指引內

看得出來。

瞞天過海？

    譬如現時法律提案或政府指引對性騷擾的定義，裏

面竟包括了『（未經同意的）性或身體接觸如觸碰、撫

摸或接吻』或『強迫的性行為』，但誰都知道，這些項

目其實是非禮或強姦，早有刑法設立。 這樣的混水摸

魚，只表示提出者的觀念模糊，或企圖瞞天過海，使人

以為既然是此法例旨在懲罰非禮或強姦，當然要支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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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便曾問過一些職業女性，她們很多其實也有這個

誤會，而我亦發覺一些曾經與我辯論這題目的高級知識

份子也是如此，可見這定義問題，不可謂不大。

性騷擾法律是性歧視

    即使是澄清了以上問題，針對非身體接觸上的性騷

擾來立法，仍有很多原則上的問題。包括在非身體接觸

性騷擾內的項目，有『講淫褻笑話』、『在你面前展示

色情刊物』、『偎瑣地品評你的身體』、『問你的個人

私隱或性生活』、『向你評述他的性經驗』、『被色迷

迷的盯視』、『異性向你透露性需要或提出性要求』等

等。但這些『騷擾』項目，與其他日常人際關係內的其

他騷擾，其實沒有不同。譬如『講令你反感的政治笑話

』、『在你面前展示令你反感的宗教刊物』、『偎瑣地

品評你的智慧或做事能力』、  『問你的個人住址、年

齡』，『憤怒地盯視你』或『向你透露金錢需要、提出

借錢』等，不見得比性騷擾更易令人接受。如果這些其

他騷擾一般人可以應付，不必由法律來保護，但單單若

是關乎性的，便要特別要將它從其他日常生活活動中抽

出來嚴辦，可知後面存在著對性的歧視。

性騷擾法律有違性教育精神

    現代性教育，為了能有效幫助人適應現代生活，以

開放為原則。它有兩個基本目的，一是知識開放，旨在

打破認知上的禁區，  使性能夠成為日常生活內的一部

份，使人能從那些因傳統或其他原因而致的禁忌裏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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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由公開接受和談論中找出最好的性生活方法；二是

態度開放，目的讓人能夠在現時這越來越多元化的世界

裏，在各自奉行最適合自己的性生活方式的同時，又能

與其他性生活方式的人和平共存。性騷擾法案，卻企圖

規定在哪類人面前哪類有關性的東西不准談、哪類性生

活方式可以不為人接受，它又強化某一類的性禁忌並以

法律來保護之，完全與現代的性教育精神背道而馳。試

想，如果一個真正想鼓勵科學知識普及的政府，在鼓勵

科學教育之餘，會否也來個『科學騷擾法案』，禁止人

在另一些不喜聽科學的人面前談科學笑話、傳閱科幻漫

畫或邀請去看科幻電影？

性騷擾法律是性傾向歧視

    每談及特殊性傾向，很多人只能想到同性戀，但其

實那只是特殊性傾向的一種。我們知道，男女之間，或

即使是同性之間，性傾向亦可以很不同，譬如男的通常

較喜視覺或聽覺刺激，女的則傾重於浪漫和心靈感覺，

而有些人，則可以用大談性教育或性道德或到處去反對

或撲滅『色情罪惡』來引起他的性興奮。如此說來，同

樣是為自己的性傾向而行事，為甚麼一個女子在辦工室

內張掛『天王』相片、擺放情人送的花或愛情卡或大談

情史至令人反感也不算性騷擾，一個性道學到處張貼反

裸女大字報或到處辱罵和限制喜看色情漫畫的人也不能

算性騷擾，而一些人在同樣場合張貼裸體畫或說說性笑

話便是性騷擾？性騷擾法例，顯然是偏幫著某種性傾向

的人來歧視另類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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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法例歧視婦女

    雖然性騷擾法例說明對男女也同樣適用，但從男女

性傾向之不同及外國已實行此法的經驗來看，可知它基

本上是為保護婦女而設，此亦所以不少女權份子很擁護

此法案。但是，如果真正男女平等，我們應提倡一個觀

念，便是男女雙方，在同樣的條件下，有同樣的處事能

力。立個法律來特別維護傳統婦女的性傾向，只是把婦

女當作如幾歲小孩般毫無保護自己的能力，即走回從前

『婦孺之輩』的觀念，是對婦女一種侮辱。

性騷擾法例有損人際關係

    人際交往內有很多灰色地帶，而就是因為如此，人

際關係或感情的建立，才是一種藝術，從而培養出人，

包括男女之間的愛、信任、和了解。但性騷擾法例，要

社交方法機械化，又引導男女互相提防和敵對，是對人

際關係理想的破壞或至少是一種障礙。在現時人與人之

間已越來越疏離的社會，這個代價值不值得？而性騷擾

法案所要保障的，是否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做？用

性教育，道德教育和禮教（行政方法）來做會否較少副

作用，較合乎中國的儒家思想？為甚麼一定要法家？

性騷擾調查不科學

    有調查指出有極大部份的婦女曾受性騷擾，也有案

例說譬如一些女僱員，如何在拒絕了上司的性要求後，

失去職位，身心受重創。但這些調查並無把性騷擾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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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一些同類的騷擾情況來作比較，絕不客觀。譬如說

，我若要提出『財政騷擾』這個觀念，調查有多少人有

被要求借錢而覺得不安的經驗，或要舉出案例說有些人

如何在拒絕了上司或同事的借錢要求後，失去職位或面

子或身心受重創，我相信得回數字也不會比性騷擾的少

。然則我們也要立個財政騷擾法案？由此可見，這類所

謂調查及報告，  都只是將一件事獨立拿出來作重點描

寫，是典型的『政治性』或『宣傳性』調查，而非真正

的科學調查。

性騷擾法例可能會構成社會沉重負擔

    世上有些人擅利用法律來斂財、出名或報復，控罪

越模糊主觀，越易利用，做成誣告、冤案或法律人力物

力的大消耗，而性侵犯類案件，一向漏洞最大。  在香

港，非禮和強姦案件，歷年來的成功定罪率與報案率比

例都只在五成左右，與其他罪案的七八成大大不如。在

美國，現已發現有六成的兒童性侵犯控訴是沒根據的。

有些母親，由於要報復丈夫變心，或要在離婚時爭得兒

女的撫養權，便不惜誣告丈夫性侵犯其女兒，教唆她說

謊，讓她受盡各種不必要的調查、審問和可怕的心理衝

擊；有個更極端的例子，是一位美國的母親，由於個人

婚姻及心理問題，竟一起誣告一間學校的教師們性侵犯

校內共 42 個學生，包括她的幾歲兒子。  此案審了七

年，共花了二千萬美元，才因證供不可信而判無罪。非

禮、強姦和兒童性侵犯這類比性騷擾更『羞家』但更易

界定的案件已經如此，可知性騷擾會怎樣。香港政府草

案若通過，其中的『平等機會委員會』，在處理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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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經費上，將會是香港人的一大負擔，但效果成疑。

重複、長時間、也曾被警告過的才算騷擾？

    美國為了改進性騷擾法例，減少誣告，近年加上了

一些條件，必要是重複、長時間、曾被受害者警告過仍

做的才算性騷擾，但這些條件無甚用處，因為重複兩次

或二百次也是重複，一天或一年也可算長時間，仍難下

標準，至於警告，受害者既在權力吃虧下，警告一次也

可能在其他方面吃上大虧，哪敢警告？卒之這些『條

件』就只是形同虛設，何況亦不見它們被放在香港的指

引或草案內。

誰是一般合理的女人？

    為了使性騷擾的判斷更客觀，美國又嘗試在性騷擾

法律上加入另一參考標準，規定要考慮或徵求『一般合

理的女人』對此行為的感覺。這方法似乎很好，因為其

他法律上也有類似的以一般合理的想法來作判斷，但問

題是，在這個多元化的變化多端社會，在性喜惡方面，

根本就沒可能有代表『一般女人』的標準。女權份子及

性騷擾調查告訴人一般合理的女性都是性敏感的，容易

對很多輕微的有性意味的言談態度也覺得受威脅的，是

性的小白兔。但在實際日常生活上，更多更多的女人卻

在不斷告訴人她們是性豪放和大膽進取的狐狸或豺狼。

    且不說很多女人常常玩 『唔制又制』 遊戲以示矜

持、高貴、作試探或吊高來賣，各類出位艷星、選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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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麗們的舉止言談、慾海肥花、自願娼妓、自願二奶、

街邊的老泥妹、舊情婦自爆艷史求成名等等都在告訴人

女人不是性弱者。再不是，很多男人的女朋友，她們外

表可以端莊賢淑，實際亦有文化教養，但動不動便向錢

看，認識了不夠半小時，便試探你人工職業、有無自置

樓宇。凡有甚麼節日，便必要男人送大禮，  越大越開

心，將自己當性貨物。為妻的，可以有錢才有性，最喜

用名牌、大購物、化妝、打扮，  每一分鐘也將自己物

化。再不是，皇妃公主夠高貴、是『一般合理女人』的

典範了吧，也公開找情夫，面不改容。怎能怪男人認為

一般合理的女性便是這樣性豪放？那些提出性騷擾法的

人，或將來審裁性騷擾的人，她（或他）們將女性看成

是性的小白兔，會否只是根據那些不科學調查得來的表

像，或其實是他們與現實脫節，只沉迷在他們揮之不去

的、幾十年前心目中的理想型女性？

    一方面，女權份子常常吹噓男女平等，男人可做的

女人也可，但突然，又說不可，自己弱不禁風，說女人

是性的小白兔，要受保護，自己侮辱自己還不止，又給

男人矛盾訊息，然後罰他，亦可見只不過是找方法虐待

男人，性騷擾法才是對男人的性騷擾。

先要自己尊重自己

    人人都應莊敬自強，不應任何自己想要的東西也求

立法給予。尤其是他人對你的尊重、了解、愛護、細心

等等，所謂『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想要便先要從尊

重自己開始。女人自己也未能清楚自己要的尊重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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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未能管好自己的思想行為去自己尊重自己（其

實男人也是），便走火入魔至要立法去迫人尊重，這樣

得來的尊重還有甚麼意思和價值？

不要學美國

    性騷擾法例源自美國。誠然，美國的科技或很多方

面都先進，但在道德思想上，它是幼稚的，從它的社會

現象上來看，很多人都說那是個道德淪亡的社會。美國

人的人際感情真空和關係機械化，弄至要立法來人工製

造感情尊重，聊勝於無，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大悲劇或可

笑的大醜劇，難保很快便要立法要丈夫每天對妻子說我

愛你，否則便是性虐待，是妻子的 hostile work

environment。我們有數千年道德文化人情的中國人，

無需要參加來演此醜劇，除非是媚外媚昏了眼。

    香港基督徒婦女會反對包二奶刑事化，是很明智

的，但包二奶是丈夫對妻子的性騷擾（因為丈夫給了妻

子一個 hostile work environment 和 unwelcomed

sexual conduct），這個極大的性騷擾刑事化便反對，

現在其他較輕些的性騷擾卻支持刑事化，究竟弄甚麼玄

虛這麼矛盾，實應想清楚。

性騷擾法是貞操枷鎖的翻版

    一件傷害對人的心理打擊多大，大部份很視乎社會

對這件事的看法。越看得嚴重，打擊便越大。從前中國

社會極度注重貞操，對通姦的、不守婦道的要浸豬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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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節的建貞節牌坊，因此，不幸被姦的婦女每每便羞極

自殺，在元明時代，弄至還有『乳瘍不醫』（乳房生瘡

不肯就醫，寧願病死也不願『受辱』）及『寡婦斷臂』

（守節寡婦手臂無意被男人捉著，便立刻斬下來以存貞

潔）等傻事。到了現代，幾經辛苦，社會大大減低了這

種強調『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法律和觀念（雖然還

有殘餘，譬如將強姦案特別與其他人身傷害案分出來作

較嚴重處理，對守貞婦女仍是看高一線等），才救回了

不少受辱婦女的性命或心理平衡。但現在，卻有人要立

法來保護婦女的『心理貞操』，用觀念和法律來鼓吹它

的無比重要，婦女若一旦心理被姦（性騷擾），尊嚴便

大受傷害、是被男人『物化』、侮辱和創傷等等，創傷

程度可達數百萬美元，連工傷死亡也沒有這麼大賠償額

，亦即是在說『工傷死事小，心理失節事大』。如果有

婦女被『心理強姦』而感覺不到這傷害，或對投訴有任

何猶疑，法律和它的支持者便說她愚蠢、膽怯、無知甚

至是同謀（自願失貞）、是女人之聇、婦女的叛徒。請

問這樣去強迫婦女接受『心理貞操』的重要，是保護還

是壓迫歧視婦女？婦女們，你們好不容易才從生理貞操

的枷鎖走出來，現在卻有人披著羊皮，要弄回個『心理

貞操』枷鎖來套你們，，你們真要想清楚，不要作繭自

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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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人際關係內，無論任何方面，人人都應曉得怎樣

尊重他人，不令人感覺不安、受威脅或被迫接受他不喜

歡的東西，在性方面也是一樣，所以性騷擾這觀念是值

得推廣和支持的，被性騷擾者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不宜

特設法律來處理性騷擾，因為它忽視了人際關係內的主

觀、感情與藝術成份，定義不可能準確，反會對性觀

念、性教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有害及造成社會負擔。

這方面的的工作，應從性教育、禮教或甚至輿論的途徑

去做。男女之間，還有很多互相不了解，需要友善的不

斷溝通，性騷擾刑法將破壞此溝通，把性別問題惡化。

討論摘要：

（問題或意見是由不同人提出，這裏複述的只是筆者領

略的大意，與原問者的意思或會有出入。答者是本篇作

者，由於當日討論時間所限，這裡的答話有些是執筆時

補答的。）

1．吳說同情被性騷擾的受害者，使我更相信男人是無

法了解女人的在這方面的痛苦和要求。我們要求的是平

等機會和權利，不是同情。

答：『同情』這個字眼近年來逐漸被看成負面，是人越

來越不肯接受自己弱點的結果，我便曾因說同情傷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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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困者而得到類似的回應。但回應者有沒有想過，人人

都有軟弱受害的時刻，受害而不肯面對現實，除了心理

一時痛快之外，其實毫無益處！當人人因受到類似的回

應以致再不同情他人之時，世上將沒人捐錢或協助街上

的意外傷者，他們會說：『你且去等待你應得的受照顧

的權利吧！』。近幾年來，相信很多人亦已看到，這樣

的一個同情心越來越少的世界，在香港、大陸、美國和

很多其他地方已逐漸養成，而此等說話便是幫兇。此

外，從上面的回應，亦可看到一些人將任何問題也『性

別化』的傾向。我說『同情被性騷擾的受害者』，本無

指定性別，回應者卻立刻將之說成是男的同情女的，將

我的說話『性別化』了然後批評。性騷擾法例之所以會

麻煩，便是世上有很多這類人，凡事性別化了去理解然

後便投訴。

2．在這性別歧視的社會，女性在工作上常被男性排

擠，一個常用的排擠方法，便是用性騷擾，使女性不敢

在那裏工作或不能安心地發揮所長，所以設立性騷擾法

案，是為了保護女性在工作上有合理空間和機會平等。

答：如此表面化地去處理排擠問題是無補於事的。在辦

工室內若要排擠人，還有很多方法。性騷擾對排擠女性

來說或許是最方便，但斷非最有力或最有效的方法，譬

如對性豪放的女人便沒用。更陰險有效的方法，每每是

因人而異而又不是法律所能防範的。對付排擠女性的問

題，應從消除男人歧視女性的心理著手，而不是這樣捨

本逐末，藥石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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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所說的性大膽女性，不過是傳媒製造的假像，也

是男性主導社會迫出來的成果，不能代表真正女性。

答：我提出來的女性形象，不是單從傳媒上可以找到。

我們日常遇到的婦女，包括姊妹、朋友、情人、妻子

等，都可給人（不單只是男人）同樣的印象。論事應從

事實著眼，如果婦女在事實行為上是性豪放的，說她們

是性的小白兔便不成立，不論她們的豪放是否被『迫』

出來。

4．性騷擾與非禮強姦的性質一樣，只是程度不同，所

以要立刑法。

答：性質雖然一樣，但程度不同便是刑法與否的一大考

慮。譬如說謊，刑法不會包括人際關係內常用的客套謊

話（如我今天沒空之類），但在法庭審訊中向法官說謊

便要受罰。

5．據社會學所知，人與人之間的歧視，最主要的是以

階級、性別和種族為手段，所以要立性騷擾法，不立其

他人際騷擾法。

答：這只是一個觀點，不同的社會學的書便有不同的

『主要手段』。而即使是同樣的觀點，亦有闊窄之分，

譬如性別，有人可以看成是『性』的一部份，即不單是

利用性別，而是利用『性』來歧視，包括性知識、性傾

向、性能力、生育能力等。從這個觀點，我們要關心

的，便應擴大至立法對性的全盤影響，而這個關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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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從在我的文章內所看到的。

6．人是有共通語言和感覺的，若說我們有不能大家同

意的感覺，我們日常怎能溝通？

答：人是有共通語言和感覺，但不是全部的語言和感覺

都可共通。做心理治療的人便知道，語言溝通的可靠性

只有六七成，因為個人的心理狀況經常可以扭曲、刪除

或誇大他人的說話。常識也告訴我們，傳聞是很不可靠

的，至於身體語言，更無論矣。但性騷擾法所要處理

的，偏偏就是這些人人心理反應很不同的性和身體語

言，其危險可知。

            


